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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900.00万元

● 投资种类：银行理财产品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开展现金管理的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投资品种，但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和业务操作等的影响产生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900.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兴支行结构性存款，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本金2,9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0.78万元，本金及

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和获取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三）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受托方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兴支行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

投资金额
（万元）

2,900.00
产品期限

2025/11/14-2026/1/14

预计年化收
益率

1%或1.66%
注：产品起始期限以银行理财产品实际购买日为准。

（四）现金管理受托方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

性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收益率将产

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

开展和规范运行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

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等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和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取得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52,000.00万元（含52,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49,000.00万元（含49,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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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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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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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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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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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总投资额度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

现金管理产品
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

通知存款

通知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5,000.00
5,610.00
5,850.00
5,750.00
5,990.00
1,300.00
3,000.00
6,000.00
890.00
910.00
8,000.00
5,610.00
5,850.00
4,520.00
4,720.00
3,000.00
1,200.00
1,300.00
760.00
740.00
2,000.00
730.00
770.00
3,000.00
700.00
800.00
8,000.00
2,910.00
5,100.00
4,900.00
2,550.00
2,450.00
2,790.00
3,000.00
700.00
800.00
6,000.00
700.00
800.00
8,000.00
2,800.00
2,900.00
6,5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00
1,300.00
4,500.00
2,900.00

170,600.00

实际收回本金

5,000.00
5,610.00
5,850.00
5,750.00
5,990.00
1,300.00
3,000.00
6,000.00
890.00
910.00
8,000.00
5,610.00
5,850.00
4,520.00
4,720.00
3,000.00
1,200.00
1,300.00
760.00
740.00
2,000.00
730.00
770.00
3,000.00
700.00
800.00
8,000.00
2,910.00
5,100.00
4,900.00

-
-

2,790.00
-
-
-

6,000.00
-
-

8,000.00
-
-
-
-
-
-
-
-
-

2,900.00
124,600.00

实际收益

27.54
16.97
43.39
17.96
45.85
9.51
34.41
103.22
12.63
6.06
85.36
92.08
32.14
73.02
25.53
28.64
1.29
1.39
0.95
0.93
19.14
5.99
1.80
26.83
5.49
1.82
38.31
3.30
8.22
36.55
-
-

14.34
-
-
-

29.17
-
-
-
-
-
-
-
-
-
-
-
-

0.78
850.60

48,900.00
28.13
24.40

49,000.00
46,000.00
3,000.00

尚未收回本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50.00
2,450.00

-
3,000.00
700.00
800.00

-
700.00
800.00

-
2,800.00
2,900.00
6,500.00
1,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00
1,300.00
4,500.00

-
46,000.00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69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5-069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路99号长

久物流）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7
379,987,548
62.96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薄世久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形

式对本次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刘建先生、张宝岭先生因身在外地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马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代理财务总监闫超先生、董事

兼副总经理张振鹏先生、副总经理朱静伟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8,844,765
比例（%）
99.6992

反对
票数

879,383
比例（%）
0.2314

弃权
票数

263,400
比例（%）
0.0694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72,565
比例（%）
99.7592

反对
票数

863,283
比例（%）
0.2271

弃权
票数
51,700

比例（%）
0.0137

2.02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66,465
比例（%）
99.7576

反对
票数

861,283
比例（%）
0.2266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158

2.03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74,565
比例（%）
99.7597

反对
票数

861,283
比例（%）
0.2266

弃权
票数
51,700

比例（%）
0.0137

2.04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67,565
比例（%）
99.7578

反对
票数

860,183
比例（%）
0.2263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159

2.05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109,565
比例（%）
99.7689

反对
票数

863,283
比例（%）
0.2271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0040

2.06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63,465
比例（%）
99.7568

反对
票数

864,283
比例（%）
0.2274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158

2.07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66,465
比例（%）
99.7576

反对
票数

861,283
比例（%）
0.2266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158

2.08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61,465
比例（%）
99.7562

反对
票数

866,283
比例（%）
0.2279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159

2.09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063,465
比例（%）
99.7568

反对
票数

864,283
比例（%）
0.2274

弃权
票数
59,800

比例（%）
0.0158

2.10议案名称：《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111,665
比例（%）
99.7694

反对
票数

861,283
比例（%）
0.2266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04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04,232

比例（%）

86.9351

反对

票数

879,383

比例（%）

10.0535

弃权

票数

263,400

比例（%）

3.011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
1、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2.02、《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3、《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0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2.05、《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6、《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2.07、《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2.08、《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2.09、《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2.10、《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01、2.0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03-2.10不属于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晓芳、陶秀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A0549号

致：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

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

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事

会于 2025年 10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

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下午14:30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36
号悍高集团总部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欧锦锋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经查验，贵公司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到册、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

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

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

214人，代表股份358,409,59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002%。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经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4%；

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5%；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1%。

（二）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4%；

反对9,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5%；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1%。

（三）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58,396,4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63%；

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25%；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2%。

经查验，上述议案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议案二、议案三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责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温定雄 贺双科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1221 证券简称：悍高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3
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以下简称“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1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36号悍高集团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支持人：公司董事长欧锦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58,409,59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002％。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45,221,91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03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0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13,187,6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6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5,269,1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71％。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贺春海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现场出席）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

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弃权 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256,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99.9637％；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

审议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8,39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反对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弃权 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256,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99.9637％；反对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弃权3,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358,396,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

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弃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25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99.9629％；反对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8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锋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六楼602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257,160,053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9.6247%。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2,812,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858%。

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275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4,347,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554,9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7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07,642股，占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0.23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347,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89%。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2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2％；反对1,992,3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8％；弃权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465％；反对 1,992,
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669％；弃权4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7％。

2、《关于修订及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更名并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1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59％；反对1,994,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57％；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2,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2402％；反对 1,994,
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101％；弃权4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7％。

2.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5％；反对1,979,6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8％；弃权 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5,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381％；反对 1,979,
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382％；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7％。

2.03《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737,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7％；反对38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1％；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32,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924％；反对38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37％；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9％。

2.04《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8％；反对1,979,1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6％；弃权 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507％；反对 1,979,
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9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1％。

2.05《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8％；反对1,979,1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6％；弃权 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507％；反对 1,979,
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92％；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1％。

2.06《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7％；反对1,980,4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1％；弃权 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435％；反对 1,980,
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526％；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9％。

2.07《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7％；反对1,976,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87％；弃权 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5,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471％；反对 1,976,
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860％；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

2.08《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4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7％；反对1,976,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87％；弃权 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5,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471％；反对 1,976,
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860％；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

2.09《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38,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40％；反对1,978,7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95％；弃权 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3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111％；反对 1,978,
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220％；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9％。

2.10《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13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17％；反对1,971,89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68％；弃权 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7,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5049％；反对 1,971,
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978％；弃权5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3％。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佳荣、金晶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
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陈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

务的董事的议案》。

公司同意选举陈锋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同意吴小丽女士、郑万青

先生、陈黎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吴小丽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且为

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5-048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2025年10月2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9、2025-028、2025-040）。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目前，公司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名称：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5050694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琼瑛

注册资本：玖亿零贰佰壹拾壹万陆仟叁佰贰拾肆元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1日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橡胶制品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

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7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
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智瑶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提名王智瑶

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1日披露

的《关于拟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截至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王智瑶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王智瑶女士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并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近日，公司收到王智瑶女士通知，其已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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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
30参加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举行的2025年上海辖

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10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参加 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2）。

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公司董事长徐宏、董事兼总经理王斌、独立董事周栋、财

务总监范玥、董事会秘书王光普参加了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并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对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回复整理如下：

1、请分析一下公司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和未来方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1-9月）实现营业收入 42.75亿元，同比增长

54.66%；归母净利润 5,017.52万元，同比增长 39.58%。其中第三季度（7-9月）实现归母净利润 3,
040.56万元，同比增长6319.92%。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较好的经营业绩，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大新

客户、新项目的开拓，主营产品销量大幅增加，同时持续加强运营管控、进一步提质提效，汽车零部件

业务毛利率稳步提升所致。未来，公司将在进一步巩固汽车用铸造再生铝合金和汽车铝合金零部件

行业地位的同时，努力成为机器人及镁合金行业优秀企业。具体财务指标请参考公司定期报告或临

时公告。谢谢！

2、公司在实现废铝、铝屑、铝灰资源化综合利用上有哪些举措和成果？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拓展再生铝、铝危废处

置等业务，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公司孙公司安徽环保已取得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24年，公司原料结构中废铝用量达到80.87%，共处置各类铝灰合计超过

2万吨。2025年具体指标请您参考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3、永茂泰在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方面布局有哪些，已经与哪些品牌客户取得合作，是否有订

单？为何一直遮遮掩掩，连机器人合作方都不敢公布？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机器人业务是公司未来重点布局领域，今年以来，公司积极参与机器

人产品的同步研发，大力拓展机器人客户与产品，已成功获得西南某头部机器人企业173个核心零

部件订单，并与多家机器人主机及零部件供应商共同研发机器人铝、镁合金结构件、关键零部件；今

年10月，公司还与国内某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执行器

及关节零部件、产业化应用及供应链协同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创新与

商业化落地，限于客户相关保密性要求，公司并未披露合作方，敬请理解，谢谢！

4、在汽车产业链价格战加剧的背景下，公司如何平衡传统压铸业务与机器人新业务的资源投

入？是否有计划通过再融资支持机器人研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继续深耕传统汽车零部件业务，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拓展机器

人相关业务。后续如有再融资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

5、公司越来越好为何股价和市值却滞涨，股价连续下跌，完全不匹配现有业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股价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将努力做好主业，以优异的业绩

回报投资者。谢谢！

6、请问当前机器人执行器及关节零部件的研发进度如何？合作方是否为国内已知的头部企业

（如优必选、傅利叶等）？能否透露技术路线与量产时间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已成功获得西南某头部机器人企业173个核心零部件订单，并与

多家机器人主机及零部件供应商共同研发机器人铝、镁合金结构件、关键零部件；今年10月，公司还

与国内某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执行器及关节零部件、

产业化应用及供应链协同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落地，项

目具体进展请您关注公司相关信息。谢谢！

7、公司明年会有什么技术上的研发方向或突破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未来将重点开发机器人、新能源电驱、电控系统以及车身、底盘结

构件核心零部件，镁合金及新的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力求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产品升级，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谢谢！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